
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处
中侨学字〔2025〕1 号

关于评选 2025 届优秀毕业生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上海市教委文件通知，上海市高校 2025 届市级优秀

毕业生评选工作于即日开始，校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工作同时

进行。现将评选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时间

即日起至 4 月 1 日，各学院按下达指标评选推荐优秀毕业

生；4 月 15 日前学校评审并公示完毕上报市教委。

二、评选程序

校级优秀学生

1.各学院由班级提名推荐，审核后张榜公示 5 天征求意见。

2.学院评审小组审定后发放表格填写。（附件 1）

3.填写汇总表（附件 3）上报学校评审小组审批并公示 7

个工作日。

市级优秀学生

1.各学院由班级提名推荐，审核后张榜公示 5 天征求意见。

2.学院评审小组审定后，填写汇总表（附件 3）上报学校

评审小组审批并公示 7 个工作日。



3.公示期结束，拟推荐学生登陆学生事务中心平台填写相

关信息（附件 2）。信息填写完毕后，一式两份打印，学院签

字盖章，上交学生处。

证书发放

校级优秀毕业生由学校颁发表彰证书、市级优秀毕业生由

上海市评定后颁发表彰证书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参照《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本科生奖励办法》、《上海

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专科生奖励办法》中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

部和奖学金评选相关条件，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，从中择优推

荐，优中选优。

市级优秀毕业生从校级优秀毕业生中择优评选，原则上应

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学生、

校一、二等奖学金等荣誉或在技能大赛、校园文化、创新创业

大赛等方面表现突出，成绩显著，做出突出贡献。具有正确的

就业观与择业观，对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，毕业班期间

报名参军入伍，自愿赴西部、边远、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

的毕业生，优先推荐评选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1.学院成立优秀毕业生评审小组，由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总

支（直属党支部）书记或副书记任组长，由辅导员和 2 名以上

学生代表组成。班级成立优秀毕业生评选小组由辅导员负责，

3-5 学生组成。



2.评选要严格把握条件。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要利用一切手段，让每一名学生了解、参与。

3.各学院按所分配的名额进行评选，具体名额见附件。

4.为鼓励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，各学院可择优推荐 1 名符

合毕业条件的本年度春季入伍预征对象，经学校评审委员会综

合评定后推荐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和校级优秀毕业生，相关名

额不占学院名额。

5.申报优秀毕业生的“主要事迹”材料以第三人称书写，

不少于 500 字，市级优秀毕业生、校级优秀毕业生可以按电子

表格的格式直接填写打印，于 4 月 20 日前将打印好的 2 份纸

质版和电子版(含学院统计数据库)报学生处。

6.申报优秀毕业生需同时提供本人工作照（电子版）1-2

张、报名照（蓝底、电子版）1 张。照片以本人名字和序号命

名。

7.因市级优秀毕业生必须从校级优秀毕业生中产生，故需

要填市级和校级 2 份表格。

五、名额分配

学院
专科层次 本科层次

校优 市优 校优 市优

护理与健康学院 14

8

7 12 6



建筑工程学院 8 4 10 5

经济与管理学院 28 14 22 11

食品药品学院 14 7 14 7

外国语学院 8 4 0 0

信息工程学院 34 17 24 12

艺术学院 14 7 58 29

智能制造学院 10 5 14 7

注：专科和本科名额不混用。

联系人：学生处 王盼盼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1：《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

附件 2：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系统操作手册》

附件 3:《2025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数据库》

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处

2025 年 2 月 15 日


